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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文件

长民发〔2023〕15 号

对长宁区政协十五届二次会议

第 005 号提案的答复

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 签发人：沈 昕

长宁区总工会：

贵组织提出的《关于稳定我区养老院护理人员队伍的建议》

的提案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对本提案的办理概述

随着社会发展、生活水平提高，老年人在物质保障、身体照

料、精神关怀等方面的需求日趋多样化、服务日渐高标准高质量。

同时，失能、半失能老年人的数量不断增加，养老服务照料和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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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需求也日益增长，稳定养老院护理人员队伍和培养更多的年轻

人积极投身养老服务行业，成为长宁宜居建设的一支不可或缺的

力量。

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
职业技能培训是保持就业稳定、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

的重要支撑，针对养老护理人员队伍建设问题一直是关注的重点

之一。

（一）人才培养

1.养老机构院长、护理人员培训

持续推进双线培训，不断提升人员服务能力。2022 年，长宁

区共有4家企业根据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财政

局关于在本市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“互联网+职业技能培训计

划”的通知》开展了养老护理等5个培训项目，培训养老护理类

从业人员173 人次，涉及补贴金额 103800 元。

2.充分利用政策支持，坚持推进养老服务工作

长宁区每年根据《关于对本市劳动者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补贴的通知》（沪人社规〔2021〕5号）《上

海市长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<长宁区促进就业补

贴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长人社规〔2023〕1号）规定，对护理员

及机构按照等级高低分别给予补贴。同时根据《上海市扶持养老

机构纾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沪民规〔2022〕6 号）中的实

施养老护理人员入职补贴政策，对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与养老

机构签订 5年及以上服务合同，具有中专（职校、技校、职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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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历的养老护理员和具有专科（高职）学历的养老护理员，由市

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分别给予3万元和 4万元的一次性入职补贴。

3.大力开展养老服务人才提升“四大计划”及日常业务培训

工作

为推动我区养老服务机构提质增效，优化养老服务行业人才

队伍建设，今年我区将开展养老服务人才提升“四大计划”。一

是养老护理员技能等级持证率“达标”计划，对护理员定期开展

技能培训，技能等级持证率达到 76%，针对文化水平较低的护理

员，特地开设“口述＋实操”的考试方式进行护理人员等级培训。

二是养老服务护理等级“提质”计划，通过培训提升护理员中、

高护理等级持证率，为培育输送养老服务领域的“工匠”“能手”

提供支撑。三是养老护理职业技能“尖兵”计划，以理论考试与

实践操作相结合方式，选拔一批业务水平较为突出的护理员，力

争在市级、国家级护理员技能大赛取得优异成绩。四是培养一批

养老服务行业的金牌院长，提升养老服务机构管理队伍水平。五

是“老年服务与管理”大专班招生和继续教育培训。六是养老机

构对新进护理人员进行岗前技能培训。七是根据《养老机构服务

质量日常监测指标》员工教育培训，要求养老机构对护理员人员

业务培训不少于每月一次。

4.医疗体系人员培训

一是长护险服务人员、养老护理员继续教育培训。长宁区根

据《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办法》（沪府发〔2016〕110 号）

《长宁区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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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〔2017〕86 号）《上海市老年医疗护理服务体系发展“十三五”

规划的通知》（沪卫计基层〔2017〕001 号）《关于做好本市医

疗护理员培训和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沪卫医〔2020〕79 号）

等文件的要求，结合本区长护险运行的实际情况、医疗护理员队

伍及老年护理事业发展的现状，根据长宁区医疗保障局、长宁区

卫生健康委员会和长宁区民政局联合建立的本区长护险服务人

员、养老护理员继续教育培训制度，长宁区老龄办委托长宁区医

学会组织本区长护险服务人员、养老护理员开展每年一次的继续

教育培训工作。

二是长护险养老护理员技能培训。为进一步完善养老护理员

的技能培训评价体系，切实提高养老护理员技能素质和服务水平，

长宁区根据市人社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卫健委、市医保局等四部门

于 2020 年 7 月联合下发的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

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评价工作的通

知》（沪人社职[2020]263 号）的要求，凡在养老服务机构和医

疗护理机构内从事养老照护服务的从业人员，符合相关培训对象

要求，即可参加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补贴培训。

（二）医疗、健康照护技能水平评价项目停止

按要求，2020 年 8月 1日起，原《关于规范本市养老护理人

员职业技能补贴培训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沪人社职[2019]280 号）

同时废止，原养老护理、养老护理（医疗照护）技能水平评价项

目同时停止开班。

（三）下一步工作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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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养老护理（五级、四级、三级）项目已纳入上海市社会

化职业技能评价项目目录内。提案中提及的养老护理（医疗照护

证），目前上海市还未制定培训标准，我们会向上级部门积极反

映，尽快制定职业技能培训标准，为以后开展相应培训做好准备。

感谢贵组织对长宁区稳定养老服务人员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

我们将充分借鉴提案的意见建议，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到养老服务

行业中，稳定长宁区护理员人员队伍的同时打造一支规范化、专

业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，将为长宁区老人提供更专业、更有温

度、更高品质的养老服务。

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

2023 年 4月 21 日

承办单位通讯地址：长宁路1436 号 邮政编码：200051

联系人姓名：郝青 电话：13512183168

电子邮件地址：haoqing@shcn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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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3年 4月 21日印发


